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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2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3月 20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经营发

展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修订公司的经营宗旨、文化建设总体

目标、高管任职条件及根据登记机关意见规范经营范围相关表述等内容。具体情

况如下：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5 年

11 月版）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6 年 3

月拟修订）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以专业化

的服务、产品、技术和人才，致力于成

为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在规

范管理和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实现股

东、员工、客户和社会的价值最大化，

并以此促进和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服务实体

经济、践行金融为民、创造多元价值。

在规范管理和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实现

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的价值最大化，

并以此促进和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

第十五条 公司文化建设总体目标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秉承证券行业“合规、诚信、

专业、稳健”的文化理念，对照行业文

化建设动员大会精神和《证券文化建设

第十五条 公司文化建设总体目标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秉承证券行业“合规、诚信、

专业、稳健”的文化理念，对照证券行

业文化建设会议精神和《证券行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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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要素》要求，倡导“诚信、担当、包

容、共赢”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坚持文

化建设与公司治理、发展战略、发展方

式、行为规范深度融合，推进文化建设

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文化传承、党建

工作要求、专业能力建设有机结合，内

炼精神，外塑品牌，努力建设成为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国内一流的全方位金融

服务公司。

建设十要素》要求，倡导“诚信、担当、

包容、共赢”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坚持

文化建设与公司治理、发展战略、发展

方式、行为规范深度融合，推进文化建

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文化传承、党

建工作要求、专业能力建设有机结合，

内炼精神，外塑品牌，努力建设成为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内一流的全方位金

融服务公司。

第十七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服务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

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

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五十九条 公司除依照规定为客户提

供融资融券外，不得为股东或者股东的

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

对外担保事项应由专业管理部门提出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报董事会

秘书，并经有权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要求对方提供反担

保，并谨慎判断反担保提供方的实际担

第五十九条 公司除依照规定为客户提

供融资融券外，不得为股东或者股东的

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

违反本章程规定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

或审议程序提供担保的，公司将视情节

轻重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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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能力和反担保的可执行性。

违反本章程规定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

或审议程序提供担保的，公司将视情节

轻重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为：

（一）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经营目

标、发展方针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

（二）对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

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三）对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

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

（四）对其它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跟踪检

查；

（六）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规定和

董事会授权的其它事项。

第一百五十九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为：

（一）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经营目

标、发展方针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

（二）对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方

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三）对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

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

（四）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

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跟踪检

查；

（六）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规定和

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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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六条 合规总监应当通晓相

关法律法规和准则，诚实守信，熟悉证

券、基金业务，具有胜任合规管理工作

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具备下列任

职条件：

（一）从事证券、基金工作 10年以上，

并且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或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组织的合规管理人员

胜任能力考试；或者从事证券、基金工

作 5年以上，并且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或者在证券监管机构、证券基金业

自律组织任职 5年以上；

（二）最近 3年未被金融监管机构实施

行政处罚或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一百七十六条 合规总监应当通晓相

关法律法规和准则，诚实守信，熟悉证

券、基金业务，具有胜任合规管理工作

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当符合监管

部门规定的任职条件。

第一百八十条 首席风险官除需满足证

券基金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

件外，还应当具有与风险管理相关的管

理学、经济学、法学、理学、工学专业

背景，或通过 FRM、CFA、CPA资格考

试；并具有以下工作经历之一：

（一）从事证券公司风险管理相关工作

8年（含）以上，或担任证券公司风险

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 3年（含）以上；

（二）在证券公司从事业务工作、风险

管理工作合计 10 年（含）以上，或担

任证券公司两个（含）以上业务部门负

责人累计达 5年（含）以上；

（三）在证券、公募基金、银行、保险

第一百八十条 首席风险官除需满足证

券基金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

件外，还应当具有与风险管理相关的专

业知识，应当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任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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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事风险管理工作合计 10 年（含）

以上，或从事境外成熟市场投资银行风

险管理工作 8年（含）以上；

（四）在证券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的专

业监管岗位任职 8年（含）以上。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设首席信息官一

名，负责信息技术管理工作，首席信息

官应具备下列任职条件：

1.从事信息技术相关工作十年以上，其

中证券、基金行业信息技术相关工作年

限不少于三年；或者在证券监管机构、

证券基金业自律组织任职八年以上；

2.最近三年未被金融监管机构实施行政

处罚或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设首席信息官一

名，负责信息技术管理工作，首席信息

官应当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任职条件。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本次修订《公司章程》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公司章程》相关

登记备案等事宜，具体修订内容以相关行政审批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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